社團法人台南律師公會　函

地址：70848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248號16樓之4
電話：(06)2987373

傳真：(06)2988383
承辦人：黃涵昕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南律苓字第11200412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詳如說明四
主旨：本會訂於112年11月16-20日舉辦日本九州五日賞楓遊（含17日下午與姊妹會長崎弁護士会交誼），歡迎會員攜眷友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會第35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報名以會員及本會職員(均含親友1人)為優先，限額30名，額滿為止。
三、本會補助100,000元，由此團中之會員及職員平分，單一會員及職員每年受本會國內外旅遊補助合計不得超過4,500元，且各以一次為限。
四、行程及團費詳參附件。
五、請有意參加之會員請於8月22日起至8月30日，連同護照影本及定金10,000元（可刷卡），逕向本會黃涵昕小姐報名；繳定金後取消報名者，按本會與承辦之上順旅行社合約中取消比例及相關退票約定收取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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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員報名參加活動，請遵守本會已定相關規劃。如無法接受者，請會員斟酌是否報名參加；報名後若就活動等規劃有異議者，本會得拒絕其參加，並按前項規定按比例扣除相關費用後退回繳費餘額。
正本：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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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順旅行社台南分公司（無附件）
